
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

《条例》共分 5 章 36 条，对劳动保障监察的适用范围、职责义

务、监察事项、案件管辖、方式程序、法律责任等方面均作了明确规

定。

一是明确了《条例》适用范围。根据目前劳动保障法律、行政法

规对劳动保障监察范围的规定，《条例》规定，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

进行劳动保障监察，适用本条例。对职业中介机构、职业技能培训机

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进行劳动保障监察，依照本条例执行。同

时，根据目前医疗保险等一些社会保险工作的实际情况，《条例》规

定，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执行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的情况，

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其职责，依照本条例进行监督检查。另外，

针对当前突出的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和个人，侵犯劳动者合法

权益的问题，《条例》规定，对无营业执照或者已被依法吊销营业执

照，有劳动用工行为的，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本条例实施劳动保

障监察，并及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查处取缔。

二是明确了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主体和监察员资格制度。《条例》

规定，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。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

监察工作。县级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委托符

合监察执法条件的组织具体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。《条例》同时规

定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受委托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组织中的劳动保

障监察员应当经过相应的考核或者考试录用。

三是明确了劳动保障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应当履行的四项职

责和监察员的义务，以及对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情况、

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、遵守劳动标准情况、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

会保险费情况，职业介绍机构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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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机构遵守国家规定情况等事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。

四是规范了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行为。《条例》第一是原则确定了

劳动保障监察的管辖;第二是具体规定了劳动保障监察在调查、检查

时可以采取的措施;第三是规定了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办案时限。劳

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，

应当自立案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完成;第四是规定了劳动保障监察程

序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衔接方式，即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就劳动保

障违法行为予以赔偿，双方发生争议的，依照国家有关劳动争议处理

的规定处理。对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或者已经按照

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、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事项，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和诉讼的规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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